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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30日，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市宏语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内蒙古伯纳程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伯纳程芯茂会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陈开军、宋娟、王震等6名股东（以下称

“提请召集人” ）提交的《关于提请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称“《提请函》” ）等文件。

一、《提请函》主要内容如下：

“致：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提请召集人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合法股

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

意见，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合计持股10%以上

的股东于2025年6月19日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如

会议届次调整，则本函所述内容相应适用于调整后的届次，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董事会不同意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因此，提请召集人同意作为共同提请召集人之一，联

合上市公司合计持股10%以上的特定或者不特定股东，共同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并于2025年5月6日因该未按规定披

露定期报告事项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公司股票仍因未能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而处于停牌阶段， 如公司在股票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

告的，则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复牌，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

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负有法定义务，监事会应尽职履行监督职责，若

公司因前述事项被终止上市，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应负有不可

推卸的法律责任。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仍未发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预计公

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即2025年6月30日前）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煤炭” ）部分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事项

已经完成过户登记，伊泰煤炭成为持有公司50.10%股份的股东，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经与伊泰煤炭沟通，伊泰煤炭支持提请召集人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鉴于第十二届董事会截至目前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股票退市风险与日俱

增、日益严峻，后续编制及审议定期报告时间紧迫，本次股东大会应尽快召开，以维护公司

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提请召集人及其他联合提请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上市公司股

东，作为合计持股10%以上的股东，共同提请公司监事会：①自本函送达（送达可以采用现

场送达、电子邮件送达、邮寄送达等任何方式）之日起五日内发出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及②于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第十六日（如遇非交易日则会议召开日期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如监事会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导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如期

召开或者未能审议如下议案，视为监事会恶意阻碍、干扰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股东有权采取

一切合法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提案人提出的全部提案（具

体内容见附件2）:

为充分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陈开军、宋娟、

王震（“提案人” ） 作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依法提出以下提案

（该等提案作为本函及其他提请召集人出具的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

函的共同附件，签署版电子扫描件及随函所附复印件具有纸质签署版同等效力，具体内容

见附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请提前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前进行监事会换届选

举: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一:《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1.1:《关于选举张秀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2:《关于选举张钧昱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3:《关于选举刘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4:《关于选举张晶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5:《关于选举李俊诚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6:《关于选举刘万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7:《关于选举赵立克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8:《关于选举廉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

历）》

提案二:《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 2.1:《关于选举陈小俊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

历）》

提案 2.2:《关于选举 XU� HUAXI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

选人简历）》

提案 2.3:《关于选举解祥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

历）》

提案 2.4:《关于选举杨振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

历）》

提案三:《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提案3.1:《关于选举苏涛永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3.2:《关于选举杨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

历）》

提案3.3:《关于选举王永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广大股东的重大权益，请监事会依法申请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股东名册，并为股东开通网络投票。 ”

二、后续处理

对提请召集人提出的《提请函》等文件，公司监事会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全面核查。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果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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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包括不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董事会中增

设职工代表董事职位等事项。 故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选举通

过，一致同意乐君杰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乐君杰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乐君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4,000股，与公

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乐君杰，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07

年7月至2010年6月， 任福建闽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专员；2010年7月至2011年5

月，任福建瑞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主管；2011年5月至2015年5月，任福建通达工

程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2015年6月入职公司，现任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2017年8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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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23号升龙环球大厦4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3,253,9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67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而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

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林涛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高秋金女士、郑小华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

3、副董事长、总经理郑玉芳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国勇先生，董事会秘书黄

甜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672,252 99.9122 477,922 0.0720 103,771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40,113 99.9225 404,441 0.0609 109,391 0.0166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40,113 99.9225 405,921 0.0612 107,911 0.0163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42,455 99.9228 398,960 0.0601 112,530 0.0171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95,055 99.9308 347,840 0.0524 111,050 0.0168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72,363 99.9273 371,002 0.0559 110,580 0.0168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51,137 99.9241 388,047 0.0585 114,761 0.0174

2.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73,363 99.9275 368,052 0.0554 112,530 0.0171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97,902 99.9312 347,832 0.0524 108,211 0.0164

2.0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32,884 99.9214 406,460 0.0612 114,601 0.0174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98,494 99.9313 345,760 0.0521 109,691 0.016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2项议案组。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包含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鸣剑、杨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11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合作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等

●协议内容：复宏汉霖与FBD将就FBD在研的（1）分子HCB101（即SIRPα-Fc融合蛋

白）、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及领域内（即用于人类疾

病治疗）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作。

●特别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如有）、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批准。 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

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能否

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

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合作概述

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FBD签订《许可协议》，根据约定，双方将就

FBD在研的（1）HCB101（即SIRPα-Fc融合蛋白）、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

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和领域内（即用于人类疾病治疗，下同）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作。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许可标的的基本情况

HCB101（即“许可分子” ）是FBD在研的一种SIRPα-Fc融合蛋白,由人信号调节蛋白α

(SIRPα)的工程化IgV结构域与IgG4� Fc融合而成。HCB101能够以高亲和力与CD47结合,抑制

野生型SIRPα的结合,并增强巨噬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 以该分子研发的HCB101注射

液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已展现出对肿瘤患者(包括实体瘤)的初步疗效。 其中，截至本公告日期，

HCB101注射液于中国境内处于Ib/IIa期临床试验中。

截至本公告日期，全球范围内尚无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FBD成立于2021年，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董事长为Scott� Shi-Kau� Liu博士。 截至本公告日

期，FBD系HanchorBio� Inc.的控股子公司。 HanchorBio� Inc.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免疫治疗领域

新药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经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合并口径），截至2024年12月

31日，HanchorBio� Inc.的资产总额约为5.42亿新台币、所有者权益约为2.31亿新台币、负债总额

约为3.11亿新台币；2024年，HanchorBio� Inc.尚无营业收入、净亏损约13.54亿新台币。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一）许可内容

1、FBD于区域1（定义见下文）及领域内授予复宏汉霖如下权利：

（1）独家、可分许可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标的之权利；

（2）为实现前述（1）之目的，独家、可分许可使用FBD相关监管文件之权利。

2、FBD保留如下权利：

（1）于区域2（定义见下文）及领域内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标的之权利；

（2）为实现前述（1）之目的且受限于复宏汉霖事先书面同意，于区域1及领域内开发或生

产许可标的之权利。

3、如FBD为实现2（1）之目的有意获得复宏汉霖相关知识产权和监管文件的许可，双方将

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

4、就许可标的于日本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许可，复宏汉霖享有优先谈判权。

（二）许可区域

1、区域1：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约定的东南亚国家及MENA地区国家；

2、区域2：除区域1以外的全球范围。

（三）付款

1、根据约定，复宏汉霖将就本次合作向FBD支付至多5,900万美元（包括首付款、开发及监

管里程碑付款），具体包括：

（1）首付款1,000万美元，包括：

①于收到FBD的发票后，支付第一笔首付款400万美元；

②于临床进展达到约定标准且由复宏汉霖出具书面确认后，支付第二笔首付款600万美元。

（2）根据区域1内技术转移、许可产品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及获批上市进度等，依约支付

至多4,900万美元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

2、基于许可产品于区域1的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依约定）达成情况，复宏汉霖应依约向FBD

支付至多14,300万美元的商业里程碑款项。

（四）特许权使用费

复宏汉霖应根据许可产品于区域1内的年度净销售额、 按约定的一到两位数百分比向FBD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特定情形下，特许权使用费可予减免。

（五）第三方交易

如于本协议生效后五 （5） 年内，FBD与第三方就许可产品于全部或部分的FBD区域内开

发、生产、商业化许可达成主要财务条款（以下简称“第三方交易” ），FBD应书面通知复宏汉

霖。 就此，复宏汉霖有权决定终止本协议；同时，为实现于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许可产

品，FBD应向复宏汉霖支付返还对价以获得复宏汉霖相关知识产权及监管文件项下的独家许

可。

（六）终止

1、如一方发生重大违约、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如于本协议生效30日内发现重大知识产权风险，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且无需承担

责任；

3、如出现前述第三方交易，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

4、如一方破产或资不抵债，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5、如经双方确认相关研究结果未达到标准，则复宏汉霖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获得相应补偿。

（七）期限

本协议自2025年6月30日起生效。除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外，本协议的初始期限至许可

产品于区域1的特许权使用期限到期为止（即至以下最晚之日止：（1）许可产品自首次商业化

销售之日起十五(15)年届满；（2）覆盖许可产品的最后许可专利的最后一个有效权利到期之日；

（3）许可产品的市场独占期届满之日）。 ?

（八）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香港法律。

本协议以及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可依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充分发挥合作双方在药物开发、临床和商业化等方面优势，进一步丰富本集

团肿瘤领域的产品管线，以增强本集团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并为患者提供更多治

疗选择。

六、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如有）、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批准。 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

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能否

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

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许可协议》

八、释义

FBD 指 FBD�Biologics�Limited

MENA地区 指 中东和北非地区

本次合作 指

复宏汉霖与FBD将就FBD在研的（1）分子HCB101（即SIRPα-Fc融合蛋白）、及（2）任何含有该分子

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于约定许可区域及领域内（即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开展合

作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票代码：02696），系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国家药监局 指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许可标的 指 许可分子及/或许可产品

许可产品 指 任何含有许可分子作为其活性成分的药物

许可分子 指 FBD在研的SIRPα-Fc融合蛋白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许可协议》 指 2025年6月30日，复宏汉霖与FBD签订的《License�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58� � � � � � �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2025-26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板仓生产基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以西南联

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最高有效报价4,400万元与关联法人自贡市文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集团” ）签订板仓生产基地整体转让的《产权交易合同》。

● 本次交易受让方为公司关联法人文旅集团，相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次

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与不同

关联人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相关事项的告知函》，竞买人文旅

集团以最高有效报价4,400万元成为最终受让方。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板仓生产基

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将板仓生产基地资产按4,400万元出售给文旅

集团。 关联董事杨井国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板仓生产基地资产转让事项在董

事会职权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以4,400万元与关联法人文旅集团签订板仓生产基地整体

转让的《产权交易合同》。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与不同关联

人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杨井国先生同时担任文旅集团的外部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文旅集团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法人名称：自贡市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MADY970507

3.成立时间：2024年08月26日

4.注册资本：贰拾亿元整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注册地址：四川省自贡市板仓工业园区高新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一期工程

2至6层

7.法定代表人：邹勇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理；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文化场馆管理

服务；工艺美术彩灯设计；工艺美术彩灯制造；娱乐性展览；停车场服务；票务代理服

务；休闲观光活动；酒店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园区管理服务；项

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发布；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教育咨询服务(不含

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营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营；旅游业务；餐饮

服务；住宿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实际控制人：自贡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4,636.99 1,385,388.90

负债总额 622,375.32 625,318.20

净资产 762,261.67 760,070.70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120.70 30,509.46

净利润 2,190.97 6,742.44

11.其他关系说明：文旅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12.关联交易受让方失信被执行情况说明：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文旅

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拥有的位于沿滩区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16号（板仓生产基地）房屋建(构)筑

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苗木资产。 具体范围：房屋建筑物共计6项（建筑

面积为44,524.82�㎡）；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21项；土地使用权1项（使用面积

为136,557.76�㎡）；机器设备152项；电子设备3项；苗木资产共计77项（以下统称“标

的资产” ）。

标的相关权属证编号为： 自国用 （2008） 第011895号、 自房权2011字第

062103233号、自房权2011字第062103245号、 自房权2011�字第062103294号、自房

权2016字第033105025号、 自房权2011字第062103269号、 自房权2011字第

062103270号。

交易标的涉及房屋租赁情况： 房屋建筑物内-联合厂房共有9,523.00㎡分两次租

给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自贡市分公司， 其中7,746.00㎡租赁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1月30日，1,777.00㎡租赁期限为2023年3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房屋建

筑物-板仓生产基地盘料库共2,763.36㎡、特焊办公室386.76㎡，租赁给自贡森维尔输

送机械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25年2月15日至2035年2月14日。 房屋建筑物-生产基

地实验车间技术中心车间部分共3,636.75㎡， 租赁给自贡华电输送机械有限公司，租

赁期限为2025年4月1日至2035年3月31日。 房屋建筑物-板仓生产基地中试车间共

945.51㎡、篮球场空地630㎡，租赁给自贡市长春装饰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25年3

月15日至2035年3月14日。 构筑物及附属物-厂门卫室共60㎡， 租赁给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自贡分公司，租赁期限为2025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

本次转让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持有方为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5年5月31日，标的资产原值12,863.00万元，累计折旧5,663.53万元，累计

摊销980.21万元，减值准备1,680.31万元，账面价值4,538.9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均为正常使用状态。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经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板仓生产基地资产，近日，公司收到西

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相关事项的告知函》，竞买人文旅集团以最高有效报价

4,400万元成为最终受让方， 公司以4,400万元与文旅集团签订板仓生产基地整体转

让的《产权交易合同》。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公司以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最高有效报价转让板仓生产基地

资产，定价遵循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自贡市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人民币4,400�万元（含税）。

3.支付方式：乙方已支付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合

同生效并扣除相关费用，即交易服务费108万元后，剩余892万元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

易部分价款。 甲、乙双方约定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价款： 除上述保证金直接转为

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产权交易

价款人民币3,508万元一次性支付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自贡分所指定银行账户。

4.产权交接事项：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乙方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并获得西南联

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25个工作日内，甲方承诺协助乙方完成交易标的

实物资产、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移交手续。因产权登记部门办理时间延长或其它不

可抗力原因导 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

报的义务。

5.产权交易的税费：转让标的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税、费，包括权属变更过程中涉

及的过户的相关税、费均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以及甲、乙双方应向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支付的经纪代理服务费均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6.甲、乙双方的承诺：甲乙双方应承诺：（一）甲方对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拥

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二）甲方保证就转让标

的所设置的可能影响产权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甲方已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

可。（三）乙方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无欺诈行为。（四）乙方受让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违背中国境内的相关产业政策。（五）甲方、乙方提交的涉及产

权交易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故意隐瞒对合同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任何情况。（六）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内部决

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合法有效，合同成立和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七）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露合同及附件中的内容，但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要求披露的除外。（八）甲方将交易标的移交给乙方后，与交易标的有关的一切责任

和风险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7.交易价款的结算：甲、乙双方按照以下方式结算交易价款：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出具《交易凭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划至甲方指定账户。

8.违约责任：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3‰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若乙方延

迟付足全款，则甲方交付标的物的时间顺延。 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

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乙方中标后，非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未经

甲方同意不得放弃或终止交易，否则视为乙方违约。 乙方已支付的本次产权交易价款

将作为乙方违约金，补偿给甲方。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

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

9.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发生下列情况

之一时，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一）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的：（二）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三）合同第九条所述违约

情形的。 变更或解除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张变更或解除的一方有义务报西南联

合产权交易所备案。

10.争议解决方式：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甲、乙

双方之间发生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依法向甲方住所

地人民法院起诉。

11.附则：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合同

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

12.特别约定：甲方已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项目转让公

告披露了交易标的的有关基本情况和重大信息，乙方已阅读该项目转让公告并查验实

物，知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重大信息。 甲方以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

司披露的资产信息现状移交给乙方，资产移交后涉及的房屋修缮、设备维护等事项由

乙方负责。 标的交付前与标的有关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物管费等均由甲方负责

（因乙方原因延迟办理交付，延迟期限内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交易标的其中为

租赁状态的生产用房乙方需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义务。原租赁合同终止。资产移

交完成后，在10个工作日内，乙方与原租户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标的资产的转让，符合国企改革退出“两非”“两资” 的要求，将有利于公

司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未来

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2.经公司初步测算，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产生资产处置亏损约为537万元，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亏损将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一定

影响。 上述交易对应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3.本次交易涉及已租赁资产的后续处置措施：文旅集团需按公司原《房屋租赁合

同》的义务与承租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6月3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 以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板仓生产基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

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次会议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公司关于板仓生产基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板仓生产基地资

产按4,400万元出售给文旅集团。 关联董事杨井国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板仓生产基地资产转让事项在董事会职权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八、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与文旅集团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后续交易能否顺利完成并办理权

证变更登记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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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

时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

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

事长曹欣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六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等方

面进行了审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非执行董事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任职资格合法，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认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符合公司既定方针与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长期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北建投新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曹妃甸新天液化天

然气有限公司签订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建投新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供

应链” ）与控股子公司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公司” ）

签订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 据此新能供应链向曹妃甸公司供应不超过10,553,245

立方米（约7,538吨）液化天然气用于2#和6#两座储罐投产调试，预计交易总金额

（含税）最高约人民币3,768.9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曹欣、秦刚、王涛、张旭蕾、谭建

鑫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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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

行换届选举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非执行董事4名。 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曹欣博士、李连平

博士、秦刚先生、张旭蕾博士、卢荣先生和赵士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提名谭建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周文港博士、

杨晶磊博士、 陈奕斌先生和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周文港博士、杨晶磊博士、陈奕斌先生和刘斌

先生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进行审议，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

会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二、其他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此外，独立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均能够胜任其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

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上述董事候选人中，除曹欣博士持有5万股H股股票及李

连平博士、谭建鑫先生根据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别获授20万股A

股限制性股票外，其余董事候选人均不持有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曹欣博士，53岁，2006年6月加入公司，现为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董事长。现任河北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

长，燕山发展（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份代号：000600）董事长，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目前，还担

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份代号：600011、H股股份代号：00902）非执

行董事。 历任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公司总裁、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 （河北建投前

身） 公用事业二部经理等职务。 曹欣博士获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正

高级经济师。

李连平博士，63岁，曾于2010年2月至2013年3月服务于公司，2013年3月因工作

调动原因辞任董事职务，于2016年6月重新加入公司，现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历任河

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正厅级），河北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及党委书记等职务。 李连平

博士获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工程学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秦刚先生，50岁，2014年10月加入公司，现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现任河北建投

副总经理，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燕山发

展（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河北建投总经理助理、资本运营部部长、副

部长，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河北建投前身）财务管理部副经理等职务。 秦刚先生获

南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

张旭蕾博士，46岁，2024年12月加入公司，现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现任河北建

投总会计师、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河北建投智慧财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建投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历任河北建投财务管理部副

总经理，河北建投雄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河北建发投资基金副总

经理、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等职务。 张旭蕾博士获西南财经

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

卢荣先生，42岁，现任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董

事长，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咨询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融研究院产业投资研究所所长，兼任广州市国资国

企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广州创业与风险投资协会会长、广州南沙国际金融创新协

会会长。卢荣先生于2011年8月加入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历任

投资总监兼融资部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卢荣先生获南昌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位。

赵士毅先生，37岁，现任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赵

士毅先生于2011年参加工作，历任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控与风险管理部风

险管理专员、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资产监督主管、长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研究与配置室负责人、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 赵士

毅先生获吉林大学数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及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二、执行董事候选人

谭建鑫先生，46岁，2006年10月加入公司，现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党委书

记。 历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

经理助理兼工程管理部经理，河北新天科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河北

建投蔚州风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蔚县新天风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此外，谭建鑫

先生目前在公司内多家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任职，包括：(a)担任下列公司的董事长：

河北丰宁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河北建投新能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河北燃气有限公司，（b）担任下列公司的副董事长：承德大元新能源

有限公司、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及(c)担任下列公司的董事：河北建投新能源

有限公司、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谭建鑫先

生获华北电力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周文港博士，44岁，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

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首席及常务副校长高级顾问、计算学院数据

科学系实务教授、亚洲联合基建集团服务有限公司主席顾问。 周文港教授同时出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政协常务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

香港太平绅士等公职。 周文港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内地与香港的经济

发展、应用公共政策、华人家族企业、“一带一路” 倡议、高等教育发展等研究。 周文

港教授获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一级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

（经济社会学）等学位。

杨晶磊博士，48岁，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教授，兼任香港科

大深圳研究院院长，香港科大深港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香港科大研发公司（深圳）

总经理，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工程材料与可靠性中心主任，香港科大–科

劲国际可持续技术联合实验室主任。其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英国皇家航空学会、香

港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杨晶磊博士于2016年6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曾任香港科技

大学（广州）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学域署理系主任，香港科大–博智林联合研究院创

院执行院长。之前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宇航学院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工作。 杨晶磊博士主要从事精准界面工程、实验室研发智能生态、生成式材料

大模型、绿色纳米材料与微胶囊技术、复合材料与绿色制造、力学等跨学科研究与工

程应用。 杨晶磊博士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理学学士及固体力学硕士学

位，及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材料学博士学位。

陈奕斌先生，43岁，现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天房津城（香港）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历任天房酒店管理私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五谷磨房食品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公司秘书、新鸿基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酒店部门财务总监、卓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及公司秘书、安永（上海）/安永（澳大利亚）审计副经理。 陈奕斌先生获莫纳什

大学商学学士学位，主修会计，辅修经济学。 拥有香港注册会计师、澳大利亚注册会

计师专业资格。

刘斌先生，45岁， 现为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智能工程实验实

践中心高级实验师（副高级），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大规

模光伏清洁技术、机器视觉与深度学习等领域，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与省级科

研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新能源、绿色氢能、机器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 刘斌先生自

2002年7月至今在河北工业大学工作，先后任理学院助理实验师及实验师、控制科学

与工程学院实验师、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实验师及高级实验师。 刘斌先生获河

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